附件1
成都市龙泉驿区中医医院

2026年医用气体采购项目采购需求
一、项目服务期限
本项目服务期限自签订合同之日起365日。

二、服务内容及要求

拟采购清单

	序号
	产品名称
	质量标准
	备注

	1
	医用氧

（液态）LO2
	符合《中国药典》2020年版二部“氧”质量标准，含O2不得少于99.5%。
	医院自有3台5m³/0.8mpa液氧罐

	2
	医用氧

（瓶装）O2（1）
	符合《中国药典》2020年版二部“氧”质量标准，含O2不得少于99.5%。
	40升钢瓶

（供应商提供）

	3
	液氮（罐装）
	符合国家标准GB/T8979-2008/纯度≥99.99%
	10升敞口罐

（供应商提供）

	4
	医用氧

（瓶装）O2（2）
	符合《中国药典》2020年版二部“氧”质量标准，含O2不得少于99.5%。
	≥10L/瓶

（供应商提供）

	5
	医用氧

（瓶装）O2（3）
	符合《中国药典》2020年版二部“氧”质量标准，含O2不得少于99.5%。
	≥4L/瓶
（供应商提供）

	6
	二氧化碳

（瓶装）CO2
	符合食品级二氧化碳GB 1886.228-2016，纯度≥99.9%。
	40升钢瓶

（供应商提供）

	7
	高纯氮

（瓶装）N2
	符合国家标准GB/T8979-2008

纯度≥99.999%
	40升钢瓶

（供应商提供）

	8
	肺功能气

(瓶装)
	CO：0.300%

CH4：0.300%

C2H2：0.300%

O2:21.0%

平衡气N2
（或则供应商根据设备需求提供气体参数）
	40升钢瓶

（供应商提供）

	9
	高纯乙炔气

（瓶装）
	符合国家标准

GB/T6819-2004，纯度≥98.0%
	40升钢瓶

（供应商提供）

	10
	三元混合气

（瓶装）
	10% CO2，10% H2，80% N2三种气体按比例配制
	40升钢瓶

（供应商提供）


注：含税单价为综合包干价，含前期设备安装、运输、保险、装卸、售后服务、各项税金等相关综合费用，采购人不承担任何额外的费用；甲乙双方以含税单价作为结算单价。
（二）医用气体标准
1.医用氧（液态）LO2

符合《中国药典》2020年版第二部“氧”质量标准，液态，纯度≥99.5%。

2.医用氧（瓶装）O2（1）
符合《中国药典》2020年版第二部“氧”质量标准，纯度≥99.5%。

3.液氮（罐装）

至少符合国家标准GB/T8979-2008纯氮、高纯氮和超纯氮中关于“纯氮”的要求，纯度≥99.99%

4.医用氧（瓶装）O2（2）
符合《中国药典》2020年版第二部“氧”质量标准，纯度≥99.5%。

5.医用氧（瓶装）O2（3）
符合《中国药典》2020版第二部“氧”质量标准，纯度≥99.5%。

6.二氧化碳（瓶装）CO2
符合GB 1886.228-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二氧化碳 要求，纯度≥99.9%。

7.高纯氮（瓶装）N2
至少符合国家标准GB/T8979-2008纯氮、高纯氮和超纯氮中关于“高纯氮”的要求，纯度≥99.999%。

8.肺功能气(瓶装)

CO：≥0.300%

CH4：≥0.300%

C2H2：≥0.300%

O2:≥21.0%

平衡气N2
9.高纯乙炔气（瓶装）

符合国家标准GB 6819-2004 溶解乙炔，纯度≥98.0%

10.三元混合气（瓶装）

10% CO2，10% H2，80% N2三种气体按比例配制

服务要求
1.供应商投入本项目的驾驶员须具备公安部门车辆管理所核发的有效驾驶证及交通主管部门核发的《道路危险货物运输驾驶员》资格证书；投入本项目的押运员具备交通主管部门核发的《道路危险货物运输押运人员》资格证书。为本项目配置的售后服务人员应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和作业人员证(作业人员应具备P证）。
2.供应商需全年365天响应，保证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24小时之内到达医院进行充氧或配送采购人所需数量的其他医用气体，在采购人急需时,需在4小时内送达采购人单位。

3.合同有效期内，供应商提供给采购人的医用气体钢瓶须符合《气瓶安全技术规程》（TSG 23-2021）、《气瓶颜色标志》（GB/T7144-2016）、《气瓶警示标签》（GB/T16804-2011）的要求做好钢瓶的钢印标记、颜色标记、安全警示标签，写明气体名称，不得随意更改，以防混淆；供应商应保证钢瓶瓶身完好无腐蚀、无变形、漆色和标识完整、正确，钢瓶漆色脱落面积不得超过瓶体总面积的20%。供应商需保证所使用的钢瓶按GB/T13004-2016《钢质无缝气瓶定期检验与评定》要求，在具备《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核准证》的机构进行定期检验、检漏、清洗等；不得使用有缺陷、不合格、过期的钢瓶，其中因气瓶出现故障维修产生的费用由供应商负责。

4.供应商在运送过程应符合《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保障运送安全，配送过程中发生任何安全事故均由供应商承担。供应商须按照GB/T34525-2017《气瓶搬运、装卸、储存和使用安全规定》，将货物搬运、卸放于采购人指定地点，同时将空瓶搬运、装载上车运回。装卸、搬运费用包含在合同单价内，采购人无需另行支付。

现场充装时，供应商须安排由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员进行操作，确保充装过程符合《低温液化气体安全指南》(GB/T 35528-2017)。操作人员应佩戴防护眼镜、手套、工作服等。充装现场选择人少、通风条件良好的空旷地区，并设置安全警示立牌，确保工作人员和周围环境的安全。充装设备、相应管路和储存设备应符合《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并在运送前进行漏检。充装完成有充装时间地点用户等信息记录。

供应商在采购人单位内移动、安装、检测、连接钢瓶过程中，出现任何安全事故，均由供应商承担全部责任。运输、移动、安装、检测、连接钢瓶过程中对采购人单位员工造成伤亡或财产损失等由供应商承担全部责任。

5.供应商负责对采购人液氧站进行维护保养，一年四次巡检。

6.供应商承诺在中标后签订合同前提供售后服务机构名称、地址及通讯联系方式以及供应商投入的售后服务人员（非专业管理人员）的名单、身份证。承诺在接到采购人对配送的产品的售后服务通知后，供应商应在4小时内进行响应；
7.在供应合同履行期间，供应商每季度对采购人相关工作人员进行相关设备、设施、安全操作规程及相关技术的培训不少于一次，并配合采购人进行每年不少于一次应急安全演练，及时向采购人通报相关国家标准，相关费用包含在合同价格中，采购人无需另行支付任何费用。

8.供应商配备医用氧防错装充装接头，保障采购人医用氧的用氧安全。

9.供应商充装人员在充装完液氧后，为保证采购人中心供氧压力稳定，需要现场监测30分钟及以上。

10.供应商需为医院液氧站储槽安装远程监控设备,费用包含在合同价格中，采购人无需另行支付任何费用，供应商和采购人均能实时监控储罐液位和压力，确保液位和压力稳定。（合同期满后，远程监控设备由供应商拆除取走）

11.供应商发现液氧罐体及液氧站内相关设施及管理有任何风险，须及时以书面形式告知采购人，切不可瞒报漏报，如因瞒报漏报所造成的液氧泄露、起火、爆炸、冻伤等事故，由供应商负责全部责任。

12.本项目涉及产品认证、标准等描述与国家最新要求不一致时以国家最新要求为准。

13.供应商配送的产品若属于药品，应在配送时随产品提供药品注册证明文件。

14.气体、气瓶的生产、销售、充装必须满足国家现行强制标准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15.在供应合同履行期间，由供应商负责每年为医院办理气瓶的质检手续，包括安全阀、压力表的定期检验和更换。
16.供应商免费提供医院使用所有种类合格的气体钢瓶（呼吸机除外），采购人不单独购买。
17.供应商运输时需提供运输服务上岗人员的《危险化学品驾驶证》和《危险化学品押运证》。

